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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48 证券简称：广钢气体 公告编号：2026-020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道芳村大道东2号广钢气体大厦ACIIS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6
656

874,484,911
874,484,911
66.2790
66.27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韬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贺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4,360,339
比例（%）
99.9857

反对
票数

112,554
比例（%）
0.0128

弃权
票数
12,018

比例（%）
0.0015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4,357,601
比例（%）
99.9854

反对
票数

121,104
比例（%）
0.0138

弃权
票数
6,206

比例（%）
0.0008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4,254,711
比例（%）
99.9736

反对
票数

123,494
比例（%）
0.0141

弃权
票数

106,706
比例（%）
0.0123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98,050,416
比例（%）

91.2594

反对

票数

76,427,789
比例（%）

8.7397

弃权

票数

6,706
比例（%）

0.0009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67,939,297
比例（%）
99.2514

反对
票数

6,420,796
比例（%）
0.7342

弃权
票数

124,818
比例（%）
0.0144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9,692,870
比例（%）
99.9267

反对
票数

137,304
比例（%）
0.0392

弃权
票数

119,006
比例（%）
0.0341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4,315,273
比例（%）
99.9806

反对
票数

158,170
比例（%）
0.0180

弃权
票数
11,468

比例（%）
0.001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议案名称

关 于 2025 年 度 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49,718,980

273,514,685

比例（%）

99.9342

78.1584

反对

票数

123,494

76,427,789

比例（%）

0.0352

21.8396

弃权

票数

106,706

6,706

比例（%）

0.0306

0.0020

6

7

关 于 确 认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预 计 2026 年 度 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 于 2025 年 度 董
事薪酬分配方案的

议案

349,692,870

349,779,542

99.9267

99.9515

137,304

158,170

0.0392

0.0451

119,006

11,468

0.0341

0.00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至议案7为普通决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3、议案4、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6涉及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表决，本次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广州工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其余关联股东未参与表决。
4、本次会议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未参与表决，不涉及需要回避的情形。
5、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以及《关于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分配的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芳、黎婷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6-043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在

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31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6年5月2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公司代行董事长杨国明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本人出席的
董事9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共同对巨石集团淮安有限公司
增资80,000万元的议案》；

同意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共同对巨石集团淮安有限公司增资 80,000万
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的规定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价格由10.19元/股调整为10.0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杨国明、邵晓阳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本议案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

定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审议核查，认为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同意确定以2026年5月29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
条件的610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3,055.15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10.0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杨国明、邵晓阳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本议案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

定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审议核查，认为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同意确定以2026年5月29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
条件的9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授予331.40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为25.70元/股。预留部分
剩余66.27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再授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杨国明、邵晓阳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本议案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6-046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首次授予日：2026年5月29日
● 首次授予数量：3,055.15万股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就，以2026年5月29日为首次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610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 3,055.15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 10.00元/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2、2026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复的公告》，经报请国务
院国资委同意，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原则同意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3、2026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了相关议案，并对本次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审核意见。

4、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1月25日，公司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公示期满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于2026年5月22日披露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5、2026年5月29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6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激励
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对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相关事项及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的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限制性股

票：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亦不存在不能

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成就。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同意确定以2026年5月29日为首次授予日，向
符合条件的610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3,055.15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10.00元/股。

（三）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情况说明
1、首次授予日：2026年5月29日
2、首次授予数量：3,055.15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610人
4、首次授予价格：10.00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限售期及解除限售期安排：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

解除限售或回购之日止，最长不超过10年。
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内为限售期。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等股份同时按本计划进行锁定。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回购。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
益数量比例

33%
33%
34%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
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7、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杨国明

邵晓阳

曹国荣

丁成车

沈林

其他核心人员（605人）

首次授予合计（610人）

职务

党委书记、代行董事长、董事、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董事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13.00
12.00
12.00
12.00
12.00

2,994.15
3,055.15

占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量的比例

0.43%
0.39%
0.39%
0.39%
0.39%
98.00%
100.00%

占 目 前 公 司 总
股本的比例

0.0032%
0.0030%
0.0030%
0.0030%
0.0030%
0.7480%
0.7632%

注：1.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不包括独立董
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2.上述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首次授予日）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和任职资格，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
对象范围。

2、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研发技术人员、核心骨干人员，不包括公司独

立董事，亦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和子女。
4、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公司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获授权益的情形，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

予条件已成就。
综上所述，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中
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意以2026年5月29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610名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055.15万股，授予价格10.00元/股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
经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个月内均无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四、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

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6年5月29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限制性股票
（万股）

3055.15
股份支付费用

（万元）

98,070.32
2026年
（万元）

20,594.77
2027年
（万元）

35,305.31
2028年
（万元）

25,866.05
2029年
（万元）

12,830.87
2030年
（万元）

3,473.32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

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调整、授予相关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价格调整事
宜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数
量及价格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6-044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共同对巨石集团淮安有限公司

增资80,000万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巨石集团淮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淮安”）
● 投资金额：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集团”）与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

石香港”）本次拟共同向巨石淮安增资80,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本次增资”）。其中：巨石集团持
股60%，增资48,000万元，巨石香港持股40%，增资32,000万元。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不会改变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一、对外投资概述
1、鉴于巨石淮安生产基地电子级玻纤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将增加，拟由巨石集团与巨石香港按照

股权比例共同对巨石淮安增资80,000万元。增资方案为：
（1）巨石集团对巨石淮安增资48,000.00万元人民币，巨石香港对巨石淮安增资32,000.00万元人

民币；
（2）增资完成之后巨石淮安的注册资本由1,999,883,470元人民币变更为2,799,883,470元人民币，

其中巨石集团出资额为1,679,930,082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60%，巨石香港出资额为1,119,953,388元
人民币，出资比例为40%。

2、本次增资事项已于2026年5月29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增
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亦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3、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巨石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2001年6月28日
住 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经济开发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国明
注册资本：525,531.3048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工程塑料及制品、玻璃纤维的化工原料、玻璃纤维设备

及配件、不饱和聚酯树脂、玻纤专用铂铑设备的生产销售；木质包装材料、纸质包装材料、塑料包装材
料的生产、加工与销售；铂铑合金漏板维修、翻新与再制造；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货物
装卸服务；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出资525,531.3048万元，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巨石集团资产总额为4,419,007.6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1,490,531.55万

元人民币，净资产 2,928,476.08万元人民币，2025年营业收入 1,913,329.56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33.73%。

2、巨石香港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2006年4月6日
住 所：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区
公司类型：境外独资企业
注册资本：6,900万美元
经营范围：玻璃纤维纱及其制品销售以及玻纤生产相关机械设备及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巨石集团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巨石香港资产总额为177,753.3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78,331.90万元人

民币，净资产99,421.42万元人民币，2025年营业收入38,584.19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44.07%。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巨石集团淮安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巨石路1号
法定代表人：顾建定
注册资本：199,988.34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2年12月14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主营业务情况
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
3、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巨石集团持有巨石淮安100%股权。
4、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巨石淮安资产总额为 577,307.71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 386,175.14万元

人民币，净资产191,132.57万元人民币，2025年营业收入100,488.84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66.89%。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巨石集团和巨石香港对巨石淮安进行增资，将加快推动巨石淮安生产基地电子级玻纤项目

建设，有利于巨石淮安进一步扩大产能规模，提升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地位，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和长远规划。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可能存在的风险分析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间接持有100%股权的子公司，风险可控，但仍受行业发展和经营管理等因

素的影响，能否取得预期的投资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6-042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披露前六个月内（即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
12月31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出

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6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及上述核查对
象出具的书面承诺，其交易行为系基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系正常交易行
为，其交易公司股票行为是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之前发生的，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内部相关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
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
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买卖的行为或者泄露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6-045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价格进行了调整。现将有关事
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2、2026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复的公告》，经报请国务
院国资委同意，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原则同意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3、2026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了相关议案，并对本次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审核意见。

4、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1月25日，公司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公示期满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于2026年5月22日披露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5、2026年5月29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6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激励
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对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相关事项及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的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1日发布了《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为：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向A股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19元（含税），不派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
登记日前因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可参与分配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
分配总额。本次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A股总股本4,003,136,728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有 34,528,223股后的股份 3,968,608,505股为基数，向全体A股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9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54,035,615.95元。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7日。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

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
整。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应当调整为：
P= P0-V=10.19元/股-0.19元/股=10.00元/股。
根据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上述调整事项无需再次提交股东会审议。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激励计划实施的其他内容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

计划方案一致。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首次授予价格系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进行的正常调整，不涉及限制性股票数量的变化，不涉及新增股份，不影响公司的股本结构，对公
司财务状况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次调整完成后，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变，但每股获授价格相应下调，整体激励权
益总额不变，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
干人员的积极性，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鉴于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规定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进行调
整，调整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价格由10.19元/股调整为10.00元/股。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调整符
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且本次调整在公司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况。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调整、授予相关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价格调整事
宜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数
量及价格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6-047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预留授予日：2026年5月29日
● 预留授予数量：331.40万股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就，以2026年5月29日为预留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9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授予331.40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为25.70元/股。现
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2、2026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复的公告》，经报请国务
院国资委同意，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原则同意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3、2026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了相关议案，并对本次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审核意见。

4、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1月25日，公司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公示期满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于2026年5月22日披露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5、2026年5月29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6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激励
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对本次激
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相关事项及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的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限制性股

票：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亦不存在不能

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条件已成就。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同意确定以2026年5月29日为预留授予日，向
符合条件的9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授予331.40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为25.70元/股。预留
部分剩余66.27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再授予。

（三）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情况说明
1、预留授予日：2026年5月29日
2、预留授予数量：331.40万股
3、预留授予人数：91人
4、预留授予价格：25.70元/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首次授予价格和下列价格较高者：
（1）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60%，为25.70元/

股；
（2）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60%，为 16.97

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限售期及解除限售期安排：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

解除限售或回购之日止，最长不超过10年。
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内为限售期。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等股份同时按本计划进行锁定。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回购。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
益数量比例

33%

33%

34%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
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7、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研发技术、核心骨干人员（91人）

预留授予合计（91人）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331.40
331.40

占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量的比例

100.00%
100.00%

占 目 前 公 司 总
股本的比例

0.0828%
0.0828%

注：1.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不包括独立董
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2.预留部分剩余66.27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再授予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预留授予日）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和任职资格，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
对象范围。

2、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均为公司研发技术人员、核心骨干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亦不包括单

独或合计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和子女。
4、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公司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获授权益的情形，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

予条件已成就。
综上所述，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
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预留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中
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意以2026年5月29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91名预留授予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331.40万股，授予价格 25.70元/股。预留部分剩余 66.27万股限制性股票不再授
予。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
经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个月内均无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四、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

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2026年5月29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限制性股票
（万股）

331.40

股份支付费用
（万元）

5,434.96

2026年
（万元）

1,141.34

2027年
（万元）

1,956.59

2028年
（万元）

1,433.47

2029年
（万元）

711.07

2030年
（万元）

192.49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

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价格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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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318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3
2,570,017,369

64.20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代行董事长杨国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358,048
比例（%）

97.7953

反对

票数

55,770,442
比例（%）

2.1700

弃权

票数

888,879
比例（%）

0.0347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381,348
比例（%）

97.7962

反对

票数

55,774,842
比例（%）

2.1702

弃权

票数

861,179
比例（%）

0.0336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384,371
比例（%）

97.7963

反对

票数

55,779,319
比例（%）

2.1703

弃权

票数

853,679
比例（%）

0.0334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421,271
比例（%）

97.7978

反对

票数

55,751,919
比例（%）

2.1693

弃权

票数

844,179
比例（%）

0.0329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68,413,969
比例（%）
99.9376

反对
票数

632,274
比例（%）
0.0246

弃权
票数

971,126
比例（%）
0.0378

6、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解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2,147,982
比例（%）
99.8339

反对
票数

1,991,751
比例（%）
0.1428

弃权
票数

323,476
比例（%）
0.0233

7、议案名称：《关于巨石集团淮安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电子纱暨3.2亿米电子布生产线建设项目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69,472,026
比例（%）
99.9787

反对
票数

286,667
比例（%）
0.0111

弃权
票数

258,676
比例（%）
0.01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管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解决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
《关于巨石集团淮安有限公司年产5万
吨电子纱暨3.2亿米电子布生产线建设

项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10,704,429
610,727,729
610,730,752

610,767,652

665,760,350
665,048,523

666,818,407

比例（%）

91.5099
91.5134
91.5139

91.5194

99.7597
99.6530

99.9182

反对

票数

55,770,442
55,774,842
55,779,319

55,751,919

632,274
1,991,751

286,667

比例（%）

8.3568
8.3574
8.3581

8.3540

0.0947
0.2984

0.0429

弃权

票数

888,879
861,179
853,679

844,179

971,126
323,476

258,676

比例（%）

0.1333
0.1292
0.1280

0.1266

0.1456
0.0486

0.038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贺铖、李丰辰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
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